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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彰化地方法院少年及家事事件分案要點                           
                                         108年 7月 8日修訂 

                                    110年 5月 10日修訂 

                                      112年 8月 17日修訂 

第一點  本院少年及家事事件分案，除法令另有規定外，依本要點行之。     

第二點  少年及家事事件卷宗號數，依事件之種類，於號數所冠字別、種類

均依司法院訂頒之「家事事件編號計數分案報結實施要點」、「民刑

事件編號計數分案報結實施要點」及「高等法院以下各級法院民刑

事事件案號、字別及案件種類對照表」定之。 

第三點  少年及家事事件之分案，由庭長監督，庭長因故不能執行時，由代

理人為之；除下列情形外，應依案件之種類以電腦設籤輪分，但必

要時，得經由庭務會議議決以人工作籤為之。 

1、少年保護事件、少年刑事案件前案仍繫屬未結者，指定由原股承 

辦。 

        2.同一移送書移送數少年，有前案已結或無前案之少年者，除少年

有應指定原股承辦外，其餘少年由同一股承辦為原則，其歸股順

序如下： 

（1）先依繫屬中少年人數較多之股別承辦。 

（2）再依已審結少年人數較多之股別承辦。 

（3）上述（1）或（2）之情形，若少年人數相同時，繫屬中由最後 

收案日之股別承辦，已審結則由最後審結日之股別承辦。 

（4）上述（3）之情形，若最後收案日或最後審結日相同時，則由 

各該股輪分。 

3、少費、少聲、少聲羈、少撤緩、聲延、聲變、聲撤、聲觀、聲

免、聲停、裁撤字別案件，指定由原裁定股承辦；裁處字別案件

指定由最後執行股承辦。 

4、少年保護事件前案協尋報結後到案，指定由原股承辦；如同一少 

年另有他案經移送、請求或報告而繫屬本院，亦指定由原股承辦。 

5、少年刑事案件前案通緝報結後到案，指定由原股承辦；如同一被 

告另有他案繫屬未結者，按繫屬本院之先後時間，以後案併前案 

方式分由同一股承辦。 

6、家事事件當事人有一方相同者，指定由同一股承辦。但有下列情 

形之一者不在此限，原法官辦理之家事事件若已終結者，或法院 

核發「緊家護」案後逕送分案之「家護」案件，與當事人不服同 

一「緊家護」裁定而提抗告之「緊家護抗」案件，均不在此限。 

7、更審、再審、聲請迴避事件均由原承辦法官以外之股別輪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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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點 

（第一項） 

少年及家事事件，除每年十二月自二十一日起停分案外，均不停分 

案，但下列事件不在此限： 

1、少年事件有人犯隨案移送經收容者。 

        2、家事之緊急保護令、暫時保護令事件。 

3、保全事件。 

4、暫時處分事件。 

5、家事事件法第四編第十三章之保護安置事件。 

6、停止執行事件。 

7、保全證據事件。 

（第二項） 

本庭之分案，按少年及家事紀錄科分案室人員收狀日應分案之法官 

之人數為分案。但於前項停分案期間，若有第五點停分案事由者， 

則於翌年 1月 2日起順延停分。 

第五點  

（第一項） 

法官請假停分案原則如下：法官請婚假、產假、喪假各一日以上， 

除有前揭指定分案情形外，停分全部案件，但婚假應於返回上班後 

即補分請假期間應分案件全部之二分之一。 

（第二項） 

法官因參加研習而停分案者，每累計研習六小時得停分婚字案一件 

，全年停分以七件為限。 

（第三項） 

法官請病假、公傷假連續三日以上且住院者，均按實際請假日數停分

案，不滿一日之部分不停分，並應通知分案室，若因住院不及提出之

期間，於該住院期間所分之案件則予折抵。病假、公傷假期間若係每

年年底之停分案期間，依聲請狀送至少家科之收狀戳，如係送改分之

案件依送至少家科分案人員收受戳之案件停分。停分案期間，依規定

指分之案件，不予停分。 

（第四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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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病假、公傷假連續七日以上，得檢具相關資料送請庭務會議議決， 

議決停分或減分之比例、期間及嗣後是否應予補分。停分案期間，依 

規定指分之案件，不予停分。 

（第五項） 

前項規定，應經少家庭實際全股辦案法官三分之二以上同意，始適用

之。但得減少辦理案件之比例，經議決後於必要時得隨時調整之。 

(第六項）異動股之案件折補。 

1. 異動股（含接辦新股或舊股）各股案件之折抵或補分，採二階段 

處理： 

(1) 第一階段先將異動各股案件按字別予以平均，使各該股多於 

平均件數之案件由少於平均件數之股抽出補足。 

(2)第二階段則依異動前三個月各全股未結案件之平均數為基準， 

   由異動之各股按字別及件數予以折抵或補分。 

2.接辦新股或舊股之法官得請求於接辦後三個月內折抵或補分完畢 

。如有特殊字別之案件，無法於三個月內折抵或補分完畢時，不 

受三個月限制，繼續折補完畢為止。 

第六點   

（第一項）事件之折抵件數原則如下： 

1、少年保護事件或少年刑事案件少年或被告每滿三人者，停分同 

類字號案件一件。 

2、家事事件被告或相對人人數每滿十人者，停分同類字號案件一件。 

3、少年刑事案件之少重訴、少連重訴字別案件，每一件分別折抵少 

訴或少連訴字別案件二件。少年刑事案件之少訴字別案件，每一 

件折抵少調字別二件。 

4、家事事件之重家訴字別案件，每一件折抵家訴字別案件三件。 

5、少年刑事案件之附帶民事訴訟經實體判決者，抵分本案相同字別 

案件一件。 

        6、家事事件之家護聲字別案件抵分家護字別案件一件、再（更）審

字別案件抵分原字別案件一件；少年事件之更審字別及聲請重審

案件抵原字別案件一件，但少護更、虞護更、兒護更字別及聲請

重審案件分別抵分少調、虞調、兒調字別案件一件。 

        7、聲撤字別之撤銷保護管束交付感化教育事件、撤銷安置輔導交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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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化教育事件，抵分裁處字別案件 1件。 

（第二項） 

前項之停分或抵分，於法官收案時停分或抵分半數（採整數計），餘 

數案件於法官以移附調解成立、和解成立或實體裁判方式結案時， 

悉數折抵，但第 6款情形於收案時抵分。 

第七點  司法事務官辦理家事調解及家事非訟事件適用第四點規定，並準用

第三點第五、六款、第五點、第六點第二款規定。但司法事務官若

因請假而停分案者，緊急保護令事件，不受第三點第五款指定分案

之限制，且司法事務官參加研習不停分案件。 

 

第八點  本庭司法事務官辦理事件類型如下： 

1、返還擔保金事件、督促程序事件、公示催告程序裁定事件、確

定訴訟費用額事件。 

2、調解程序事件中，家事調解程序事件之篩選事件、調解進度監

督考核、調解筆錄初核、家事調解委員之訓練、工作分配、報

酬核計等相關行政事務。 

3、保全程序事件中之下列事件： 

           (1).聲請假扣押事件及撤銷假扣押事件。但本案已繫屬者，不在

此限。 

           (2).假扣押事件中之命限期起訴事件。 

4、程序監理人之選任、酌給酬金、預納費用及國庫墊付事件。但本

案請求係由法官處理者，不在此限。 

5、第一章之暫時處分事件。但本案請求係由法官處理者，不在此限。 

6、第二章婚姻非訟事件之報告夫妻財產狀況、宣告改用分別財產制

事件。 

7、第三章親子非訟事件之未成年子女選任特別代理人事件。 

8、第四章收養事件之認可收養、認可終止收養、許可終止收養事件。 

9、第五章未成年人監護事件之監護人報告或陳報、為受監護人選任 

特別代理人、第一百二十條第一項第十款其他未成年人監護事 

件。 

10、第七章之繼承事件。 

11、第八章之失蹤人財產管理事件。 

12、第十章監護宣告事件之監護人報告或陳報、為受監護宣告之人

選任特別代理人、選任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事件、第一百六

十四條第一項第十三款其他監護宣告事件。 

13、第十一章輔助宣告事件之為受輔助宣告之人選任特別代理人、

第一百七十七條第一項第十二款其他輔助宣告事件。 



 5 

14、第十二章之親屬會議事件。但酌定扶養方法及變更扶養方法或

程度事件不在此限。 

15、家庭暴力防治法所定之民事緊急保護令事件。 

16、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六十六條第一項及第六十

七條之一第一項所定之事件。 

17、依家事事件法第五十一條準用民事訴訟法第一百零五條第一項

規定裁定變換假扣押之擔保或提存物事件。但原假扣押裁定由

法官所為者，不在此限。 

18、司法協助事務文書送達部分。 

 

 

 

備註： 

1.一審合議裁定廢棄發回案件：(1)以程序事由駁回，由原股處理；以實

體事由駁回，送輪分，排除原股處理。(2)涉及當事人能力、當事人適

格問題者，歸類為程序事由。(102年 4月 8日庭務會議決議) 

2.監護人請求法院酌定報酬事件由原裁定選任監護人之承辦股辦理。（102

年 11月 4日庭務會議決議） 

3.法官依少年法院（庭）與司法警察機關處理少年事件聯繫辦法第 7條

規定命司法警察補足調查事項，並將原案送「暫報結」時，原案報結

期間，同一少年若有他案被移送至本院時，仍依原案繫屬狀態來定分

案輪序及歸股。(103年 1月 6日庭務會議決議) 

4.法官因參加研習要求停分者，請於停分案當日中午前提出，並附研習

課程表影本，以利分案作業正確進行。（103年 7 月 7 日庭務會議決議） 

5.確定訴訟費用額、返還擔保物事件當事人不服司法事務官之裁定而聲 

明異議者，歸由原股法官裁定。（103年 11 月 17日庭務會議決議） 

6.停止執行、保全證據事件，鑑於性質上需立即處理，另立一分案輪次，

法官因請假或研習 1日以上者，停分案，停分案之法官日後遞補分案。
（103年 11月 17日庭務會議決議） 

7.扶養義務人中（例如手足間）有人主張其已扶養權利人（例如年邁父

母）多年，爰訴請其他扶養義務人返還代墊扶養費之不當得利，此類

事件以家事非訟程序處理，另若請求人為無扶養義務之人時，則移民

事庭處理。（104年 7月 6日庭務會議決議） 

8.酌定輔助人報酬事件由原裁定選任輔助人之承辦股辦理。（105 年 8月 30日

庭務會議決議） 

9、酌定未成年人監護人報酬事件由原裁定酌定監護人之承辦股辦理。（105

年 8月 30日庭務會議決議） 

10.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兒童及少年性交防制條例（兒童及少 

年性剝削防制條例）之保護安置事件，同一受安置人由同一股辦理。（105 

年 8月 30日庭務會議決議） 

11.詹秀錦法官於接辦本庭秀股期間停分監宣字別中之「監護宣告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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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輔宣字別中之「輔助宣告事件」，並於停分該事件 1件時即補分家 

護字別之「通常保護令事件」1件。（106年 1月 5日庭務會議決議） 

12.收受新案若認係字別錯誤，請於收受新案後 7日內由法官批示審理單

送請庭長核示後，送改分正確字別，並按正確字軌輪分；若已改分多

次後，認應以第一次分案之字別為正確者，請於 7日內提出，並分由

第一次分案之法官辦理。（106年 7月 17日庭務會議決議） 

13.聲請暫時保護令鑑於性質上需立即處理，另立一分案輪次，法官因請

假或研習 1日以上者，停分案，停分案之法官日後遞補分案。（106年 7

月 17日庭務會議決議） 

14.離婚協議就有關未成年子女扶養費作成約定後，若依協議書請求給付

扶養費【除扶養費外無其他財產分配之請求問題】，則分家親聲字別。

（106年 7 月 17日庭務會議決議） 

15.案件只針對婚字另案請求家親聲，及家親聲另案請求婚字的這二類 

型，分案應先將另案請求的部分，分家調或家非調案號，並分給法官 

審理股別，再由原審理股法官認定是否應進入調解程序，若該請求需 

調解，由原審理股法官批示自行或轉送司事官進行調解；若無調解實 

益，則由該承辦法官進行本案審理程序。（106年 9月 11日庭務會議決議） 

16.當事人於同一起訴狀內聲明數請求者，依各該請求案件種類之「字別」 

分數案；同時請求分割遺產及剩餘財產分配者，分「家繼訴」字別。

（106年 11月 27日庭務會議決議） 

17.聲請撤銷監護（輔助）宣告事件，就前審裁定監護（輔助）宣告事件

之法官應予迴避。（107年 1月 15日庭務會議決議） 

18. 108年 7月 8日庭務會議修正之第三點第 2、3款及第六點第一項第 1 

款，自 108年 8月 28日起施行。 

19.(1)第三人聲請閱覽拋棄繼承卷宗之聲請狀，不用送分案，法官審核

後，於書面上批示，即為裁定，亦可以原案號下裁定。倘承審法官認

為有送分「家聲」案之必要，新分「家聲」案，另成一個字軌輪次，

不可抵分其他「家聲」案件之數。（2）第三人聲請閱覽拋棄繼承以

外其他訴訟、非訟類卷宗之聲請狀，要送分「家聲」案，但另成一個

字軌輪次，不可抵分其他「家聲」案件之數。（108年 11 月 11 日庭務會議決

議） 

20.當事人另聲請選任特別代理人事件，案件於調解中、承審法官繫屬 

前，應送分新「家聲」案號；案件於承審法官繫屬中，以原案號下 

裁定即可，此屬訴訟中裁定，不得抗告。（108年 11月 11 日庭務會議決議） 

21.監護宣告事件之陳報財產清冊送分「監宣」、陳報未成年人財產清冊

送分「家親聲」，均另成一個字軌輪次，分由原股承辦，不可抵分其

他「監宣」、「家親聲」案件之數。（110年 5月 10日庭務會議決議） 

22.異動股案件之抽籤方式：（112年 8月 8 日庭務會議決議） 

   (1)異動股各字別之未結案件如僅為 1件，則留原股辦理。 

   (2)抽得需歸股之指分案件，其餘案件一併移出。（例如抽得「婚」 

字，其餘之家財訴、家親聲、家護、家護抗、家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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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抽籤順序依序為訴訟案件、非訟案件、其他案件。 

   (4)同一訴狀有數聲明或本訴另有反請求、追加之案件，如係部分已

結、部分未結之案件，均留原股辦理。 

   (5)少年執行案件及少調、少護、聲撤、聲免、聲觀等已結待送執行

之案件均留原股辦理。 

   (6)無庸歸股之暫時保護令案件經核准（已結），待送改分家護案件，

留原股辦理。 

23.異動股已分案、已結案後案件折抵處理：（112年 8月 8日庭務會議決議） 

(1)分案時：異動股於分案時已折抵之件數（已佔輪次表），該案件

被抽出之字別所佔之輪次刪除至現行之輪次（例如；各

股均至 21輪次，於 22輪次開始，異動股如已至 22、23、

24輪次，異動股則從 22輪次後之輪次刪除，該異動股刪

除輪次之件數(即 3件)，則由分案人員於「停分件數維

護」設定補折抵件數給接辦股）。 

(2)結案後：結案後之折抵件數，異動股如於異動時尚未折抵完畢之

件數歸零（即分案人員之「停分件數維護」件數歸零）。 

24.異動股案件分別依「遲延案件、視為不遲延案件」、「一般案件」 

抽籤。（112年 8月 8日庭務會議決議） 


